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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075         股票简称：沙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3-023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张家港市沙钢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30%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大提示： 

1、本次股权收购尚需经江苏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审批。 

2、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标的公司 30%的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

金融业务存在一定的业务风险，主要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

资本管理风险等。 

3、公司股票于 2013 年 12 月 5 日开市起复牌。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事项：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自有

资金11,350.5万元收购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钢集团”）持有的

张家港市沙钢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钢小贷公司”）30%的股权。

本次交易对方沙钢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且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董事会表决情况：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董事会通过，公司3位独立董事事前认

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3、公司与沙钢集团及其关联方在过去连续12个月内除已发生的、且已履行

了信息披露义务的日常关联交易外，没有其他任何关联交易。本次交易金额

（11,350.5万元）占公司2012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4.89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交易还需得到政府相关机构和部门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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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锦丰镇 

法定代表人：沈文荣 

注册资本：132,100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钢铁冶炼，钢材轧制，金属轧制设备配件、耐火材料制品、金属

结构及其构件制造，废钢收购、加工，本公司产品销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

办理许可证后经营）。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

业务；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

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内贸易（国家禁止或限制经营的项目

除外；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取得相应许可后经营）。承包境外冶金工程和境内国

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进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

所需的劳务人员。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沙钢集团资产总额为 12,107,756 万元，净资产为

4,348,406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沙钢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沙钢集团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要求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保

等情形，也不存在占用沙钢小贷公司资金、要求沙钢小贷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保

等情形。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概况 

公司名称：张家港市沙钢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锦丰镇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锦绣路 3 号 

法定代表人：沈彬 

注册资本：人民币 36,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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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收资本：人民币 36,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范围：面向“三农”发放贷款，提供融资性担保、开展

金融机构业务代理以及经过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无。 

2、交易标的权属状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沙钢小贷公司 30%的股权，沙钢小贷公司的其他股东放弃优

先受让权，该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况。 

3、交易标的股东情况 

沙钢小贷公司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及姓名 投资额（万元） 投资比例 

1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10,800 30% 

2 
张家港保税区荣德贸易 

有限公司 
9,000 25% 

3 江苏金鹿集团有限公司 3,060 8.5% 

4 
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3,060 8.5% 

5 江苏亚青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1,260 3.5% 

6 杨成 4,140 11.5% 

7 沈涛 1,620 4.5% 

8 刘宇希 1,530 4.25% 

9 陈钱豪 1,530 4.25% 

 合计 36,000 100% 

4、交易标的资产及经营情况 

沙钢小贷公司2012年及2013年1-10月份的财务数据已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天衡审字（2013）01277号】，

简要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3年10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731,564,052.18 578,621,776.80 

负债总额 293,236,953.62 191,150,596.79 

所有者权益 438,327,098.56 387,471,1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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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3年1-10月 2012年度 

营业收入 62,349,506.45 75,795,669.95 

营业利润 67,773,902.61 62,116,252.85 

净利润 50,827,318.55 46,564,296.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9,0800,182.16 133,865,030.72 

注：2013 年 12 月 1 日，沙钢小贷公司决定对 2012 年 10 月 1 日至 2013 年

10 月 31 日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5,998.74 万元进行分配，分配后其所有者权益变更

为 37,833.97 万元。 

5、交易标的其他重要事项 

1）2011 年 5 月 18 日，沙钢小贷公司分别与周国强、周人杰（周国强、周

人杰系父子关系）签订借款合同，金额分别为 1,800 万元、3,000 万元，借款期

限为 2011 年 5 月 30 日至 2012 年 1 月 22 日，同时由徐国英、周莲、徐益、张家

港市华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盛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周国强、周

人杰相互为对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上述借款到期后，周国强、周人杰未能按时

还款，2012 年 1 月 21 日，沙钢小贷公司与周国强、周人杰签订借款展期协议，

将借款合同展期至 2012 年 7 月 22 日，展期合同仍由上述担保各方提供担保。截

止报告期末，周国强、周人杰尚未归还借款本金 47,400,000.00 元及展期期间的

利息。 

沙钢小贷公司向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2）

张商初字第 0399、040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沙钢小贷公司胜诉。目前张家港市人

民法院对华盛公司的担保抵押物进行拍卖以抵偿沙钢小贷公司的贷款，经苏州天

元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苏房地估价（2013）第 1393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首

批抵押 39 套房产评估价为 79,013,367.00 元，将于 2013 年 12 月 6 日进行公开拍

卖。 

2）2011 年 9 月 9 日，沙钢小贷公司与江苏宏茂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

茂纺织”）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 4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2011 年 9 月 9 日至

2011 年 12 月 9 日，同时由张家港市融欣纱线制造有限公司、潘加齐、高培钧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借款到期后，宏茂纺织未能归还借款，沙钢小贷公司向张家港

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2）张商初字第 0024 号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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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书判决沙钢小贷公司胜诉，判决宏茂纺织支付沙钢小贷公司 400 万元借款及相

应利息、张家港市融欣纱线制造有限公司、潘加齐、高培钧承担连带责任。截止

报告期末，宏茂纺织尚未归还沙钢小贷公司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以沙钢小贷公司的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沙钢小贷公司2012年度及2013年1-10月份财

务数据进行了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审计结果如前述。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3 年 10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

基础法及收益法对沙钢小贷公司股东权益进行了评估，并最终采用了资产基础法

评估结果，并出具了《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13）第 90 号】，具体结论

如下：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的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

司所持有的张家港市沙钢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30%股权于评估基准日的价值

为人民币 13,150 万元。 

本次评估未考虑股权溢价或折价及股权缺乏流动性对评估值的影响。 

1、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沙钢小贷公司于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10 月 31 日的资

产总额账面值 73,156.40 万元，评估价值 73,157.43 万元，评估增值 1.03 万元，

增值率 0.0014%；负债总额账面值 29,323.70 万元，评估价值 29,323.70 万元，无

评估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 43,832.70 万元，评估价值 43,833.73 万元，评估增

值 1.03 万元，增值率 0.0023%。 

本次评估净资产增值 1.03 万元，评估增值全部为固定资产评估增值，增值

主要原因是沙钢小贷公司固定资产的会计折旧年限短于经济寿命年限。 

2、经收益法评估，张家港市沙钢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10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45,620 万元，大写人民币肆亿伍仟

陆佰贰拾万元整。 

3、考虑到收益法评估是在各种假设前提下进行的，某些假设条件在未来能

否实现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如国家现行的有关贷款利率等不发生重大变化假设

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加速的情况下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故本次评估选用资

产基础法评估值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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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委估 30%股权价值 

本次评估根据股权比例计算出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的江苏沙钢集

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沙钢小贷公司 30%股权价值为 43,833.73 万元×30%=13,150

万元（取整）。 

五、拟签订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价格：人民币11,350.5万元。 

沙钢小贷公司在评估基准日2013年10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43,833.73万元；2013年12月1日，沙钢小贷公司决定对2012年10月1日至2013年10

月31日可供股东分配利润5,998.74万元进行分配，分配后其所有者权益变更为

37,834.99万元；根据股权比例，公司拟收购的沙钢集团所持有的沙钢小贷公司

30%股权价值为11,350.5万元。 

2、结算方式：股权交割完成后10天内支付 

3、权利义务：（1）转让方保证及时、全面地向受让方提供所需的标的公司

信息和资料，尤其是标的公司尚未向公众公开的相关信息和资料，以利于上市公

司更全面地了解标的公司真实情况。（2）转让方保证所转让的股权是在沙钢小

贷公司合法拥有的股权，拥有完全的处分权。保证对所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

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

由出让方承担。（3）自审计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期间，标的资产相关的收

益归上市公司享有。自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期间，标的资产产生的经营性亏

损部分由转让方向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补足。（4）股权转让后，转让方在沙钢

小贷公司原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随股权转让而转由上市公司享有与承

担。 

4、本协议项下的违约责任和保密条款在本协议签署后即生效，其它条款于

以下条件均被满足之日其生效： 

（1）本协议经双方代表签字并盖章； 

（2）本协议经双方权力部门（董事会或股东会）批准； 

（3）本次出售股权方案获得江苏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批准。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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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2、本次收购不会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在人员、

资产、财务上完全分开。 

3、本次股权收购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七、收购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收购目的 

本次收购沙钢小贷公司30%股权，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不仅能产生良好

的社会效益，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公司收益，拓宽公司的盈利渠道，有效优化

公司的资产配置，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2、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股东的利益，对公司当前主营业务的发展不构成重大影响。沙

钢小贷公司的经营成果将会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整体业绩。 

3、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受让沙钢小贷公司的股权尚需经江苏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的批

准，存在审批未获批准的风险；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状况受到国家宏观经济、货币

政策及金融市场运行状况影响较大。公司将按照《公司法》等规定与沙钢小贷公

司原发起人一起做好相关风险防范工作，确保沙钢小贷公司的稳健经营。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与沙钢集团及其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关联

交易总金额为279,007.04万元，其中：关联采购为212,242.38万元，关联销售为

66,764.66万元。以上关联交易额均在年初预计范围之内。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公司已将拟以自有资金收购沙钢集团持有的沙钢小贷公司30%股权的事

项事先与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并审阅了相关材料。 

2、本次关联交易以审计和资产评估结果为基准，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收购沙钢小贷公司30%股权，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不仅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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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社会效益，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公司收益，拓宽公司的盈利渠道，有效

优化公司的资产配置，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4、本次收购沙钢小贷公司30%股权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制度的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沙钢小贷公司30%的股权。 

十、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3．股权转让协议。 

4．审计报告。 

5．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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